
應經申請同意作業實務
國土管理署 113.10.23



◼ 應經申請同意與區域計畫法何種程序類似?

誰要申請
向誰申請
如何申請

◼ 與變更編定最大不同點在於?

✓ 變更編定

✓ 容許使用概念下申請
✓ 專注於土地使用事項
✓ 由國土主管機關審查

VS.土地變更開發利用





城2-2、城2-3?





✓ 確認使用項目容許
✓ 確認應附文件具備
✓ 確認土地使用依規



環評法§14 水保法§12













通知











通知書

通知書通知書







禁止污染性工業….

VS.區域計畫法





山坡地 農3 從事免經、應經申請同意之維生基礎公共
設施、一般性公共設施群組及工業群組之
特定工業設施之使用項目及其細目（第７條）

平地 農2









主設施、附屬設施?



→





特定工廠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
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規定，
申請範圍土地與相鄰農業用地
應規劃隔離綠帶或設施。

屬本規則附表一特定工業設施
使用，依其主管法令定有免留
設隔離綠帶或設施規定情形者，
從其規定。

Ａ

Ｂ

Ａ

Ｂ

非
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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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標點位
上下關係
時間







使用計畫對海域周圍船舶航行作業之
因應措施



需求、設施特性



隔離





第13條















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
之使用地

國土功能分區通知
書「說明」欄將註
記土地使用管制參
考資訊查詢方式







使用地註銷

(計畫管制)

、





✓ 專注於土地使用事項
✓ 容許使用概念下申請


